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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改前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

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

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

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

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

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

獲維持利益。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

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

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  業或

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

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實質控制

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

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

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

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獲維

持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

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

營企  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 

增加文字

說明。 

第十條 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

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

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

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

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

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

正當利益。 

刪除監察

人。 

第十六

條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者，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

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應

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

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

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並落

實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服

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

全。有事實足認其商品、服務有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產品與服務

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

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及

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

其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

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服

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有事實足認其商

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安全與健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回收該批

產品或停止其服務。 

刪除監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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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

全與健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回

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 

第十九

條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

策，據以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

衝突所可能導致不誠信行為之風

險，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經

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

利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

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

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

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

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

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

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

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

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

援。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

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響

力，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

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據以

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所可能導致不

誠信行為之風險，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

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

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

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

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

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

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

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

之職位或影響力，使其自身、配偶、父

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刪除監察

人。 

第二十

七條 

參考依據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發行及管制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股東

會報告，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本守則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

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

事錄。 

原二十七

條刪除，

原二十八

條上移至

本條。 

第二十

八條 

發行及管制 

本守則呈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改或廢止時亦同。 

 原第二十

八條移至

第二十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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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改前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專責單位 

本公司指定稽核部為專責單位（以下簡

稱本公司專責單位），隸屬於董事會，

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

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

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掌下

列事項，並應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

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各

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

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

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

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

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

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專責單位及職掌 

本公司指定稽核部總經理室為專責單

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隸屬

於董事會，並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

之人員，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

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

行，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

（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

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

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並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

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

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

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

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

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七、製作及妥善保存誠信經營政策及

其遵循聲明、落實承諾暨執行情形等

相關文件化資訊。 

配合中華

民國 109

年 2 月

19 日財

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

櫃監字第

10900521

402 號公

告修正。 

第十一條 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

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

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

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

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

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會議

事項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

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

配合中華

民國 109

年 2 月

19 日財

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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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

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與

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

之情形，或可能使其自身、配偶、父母、

子女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

利益之情形，應將相關情事同時陳報直

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位，直屬主管應

提供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

司以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司

以外之商業活動而影響其工作表現。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

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

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

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

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

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

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

突之情形，或可能使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女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

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關情事同

時陳報直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位，

直屬主管應提供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

司以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

司以外之商業活動而影響其工作表

現。 

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

櫃監字第

10900521

402 號公

告修正。 

第十六條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

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政策，並

適時於產品發表會、法人說明會等對外

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

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均能清楚瞭解其

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

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

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

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

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政

策，並適時於產品發表會、法人說明

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

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均能

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配合中華

民國 109

年 2 月

19 日財

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

櫃監字第

10900521

402 號公

告修正。 

第二十條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

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

節輕重，酌發新臺幣五千元以下獎金，

內部人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

應予以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

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

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

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

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檢舉人

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

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

情節輕重，酌發新臺幣五千元以下獎

金，內部人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

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

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

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

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

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配合中華

民國 109

年 2 月

19 日財

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

櫃監字第

10900521

402 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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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即可聯

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

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

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

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不

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並由本公司

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

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

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

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要時

由法規遵循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

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者，應

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為，並為

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透過法律程序請

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

益。 

四、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

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年，其保存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保存期限未屆滿

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

關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五、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成

本公司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制

度及作業程序，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杜

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亦

得匿名檢舉，及即可聯絡到檢舉人之

地址、電話、電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

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

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

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

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並由本

公司專責單位應依下列程序處理檢舉

情事：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

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

階主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

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

要時由法規遵循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

協助。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

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

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

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向主

管機關報告、移送司法機關偵辦，或

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

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四、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

均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年，其

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保存期限未

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

時，相關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

止。 

五、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

成本公司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

制度及作業程序，並提出改善措施，

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 

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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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 

說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I103060 管理顧問業 

五、I102010 投資顧問業 

六、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七、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八、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 

九、F201020 畜產品零售業 

十、F201030 水產品零售業 

十一、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十二、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十三、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十四、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十五、F102030 菸酒批發業 

十六、F203020 菸酒零售業 

十七、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十八、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I103060 管理顧問業 

五、I102010 投資顧問業 

六、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七、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八、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 

九、F201020 畜產品零售業 

十、F201030 水產品零售業 

十一、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十二、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十三、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十四、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十五、F102030 菸酒批發業 

十六、F203020 菸酒零售業 

十七、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十八、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十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 

增加

營業

項目 

 

第 

廿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十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四月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一月八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十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四月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一月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增列 

本次 

修訂 

日期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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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改前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

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

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

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

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

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

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

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

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

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

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

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配合櫃檯

買賣心證

櫃監字第

10900582

661 號公

告修正發

布。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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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

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

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

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

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

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

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

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

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

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

入之理由。 

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

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

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

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

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

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

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

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

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

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

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

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

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

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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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改前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

序。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

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配合證櫃

監字第

10900582

661 號修

改。 

第四條 刪除。 刪除。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

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條號變

更。原第

五條移至

第四條。 

第五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

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

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

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

定辦理。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

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

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但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條號變

更。原第

六條移至

第五條，

並依證櫃

監字第

10900582

661 號修

改。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 條號變

附件九 

 

 

 

 



 

44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

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

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

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

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

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

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

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

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

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

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

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

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

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

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

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

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

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

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

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更。原第

七條移至

第六條。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

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

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

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條號變

更。原第

八條移至

第七條。 

第八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

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

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

席證號碼代之。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

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

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

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條號變

更。原第

九條移至

第八條。 



 

45 
 

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

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

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

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

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

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

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

為抽籤。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

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

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

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

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

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條號變

更。原第

十條移至

第九條。 

第十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

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

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

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

監票員當眾開驗。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

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

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

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

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條號變

更。原第

十二條移

至第十

條，並依

證櫃監字

第

10900582

661 號修

改。 

第十一

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

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

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

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

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

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

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

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

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

姓名。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

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

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

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

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

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

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

人有 

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

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

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原第十一

依條刪

除，原第

十三條移

至第十一

條。 

第十二

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

者。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條號變

更。原第

十四條移

至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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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

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

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

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

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

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

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

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

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

識別者。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

書。 

條，並依

證櫃監字

第

10900582

661 號修

改。 

第十三

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

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

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

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條號變

更。原第

十五條移

至第十三

條。 

第十四

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

當選通知書。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

書。 

條號變

更。原第

十四條移

至第十二

條。 

第十五

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條號變

更。原第

十五條移

至第十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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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名單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董事 郭書齊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碩士 

渥奇數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Groupon Taiwan）總經理 

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

展協會理事 

本公司執行長 

松果購物(股)公司 

一般董事 

新時代電商(股)公司一

般董事暨總經理 

2,181,958 

薩摩亞商 

JOLLY WELL 

GROUP 

LIMITED 

董事 吳佩雯 國立中興大學法

商學院企業管理

系 

渥奇數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Groupon Taiwan）副總經

理 

松果購物(股)公司 

總經理 

新時代電商(股)公 

司監察人 

2,181,958 

薩摩亞商 

JOLLY WELL 

GROUP 

LIMITED 

董事 郭家齊 國立台灣大學

EMBA 

Stanford 

University 電腦科

學碩士 

渥奇數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Groupon Taiwan）營運長 

Yahoo!及 Oracle 軟體工程師 

松果購物(股)公司 

董事長暨執行長 

新時代電商(股)公司董

事長 

2,134,687 

薩摩亞商 New 

Star Capital 

Limited 

董事 中加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 - 49,260  -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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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類

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單位:

股) 

繼續提名三屆理

由 

獨

立

董

事 

林立弘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管理學博士 

台灣立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部經理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推廣教育處 

兼任助理教授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兼任助理教授 

旭德科技(股)公司 

總管理處專案經理 

黃石晶暐達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0 不適用 

獨

立

董

事 

蘇志淵 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 

歐亞法律事務所律師 

中信聯合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諮詢榮譽律師 

台中市勞工局法律諮詢律師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法律諮詢律師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 

以衡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0 不適用 

獨

立

董

事 

呂麗雯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

學碩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碩士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UTU Pte Ltd.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PayPal.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Citibank. 

VP, Business Development & Alliance 

Rapyd  

Head of North Asia BD 

0 不適用 


